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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城市管理局
云阳县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许可证

                                渝云阳城管设施许字〔2025〕第22号

国家税务总局云阳县税务局：

你单位因国家税务总局云阳县税务局青龙税务所综合业务办公用房消防给水安装工程建设施工需要，申请临时占用和挖掘城市道路。经审查同意，请按下表所列执行：

	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地点
	设施种类
	设施数量
	占用起止时间

	
	云阳县青龙街道黄金路
	施工围挡
	长256m×宽2m=512㎡
	2025年12月16日-2025年12月25日

	
	临时占道费
	1536.00元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
	设施种类
	设施规格
	设施数量
	地  点

	
	人行道（透水砖）
	长256m×宽0.5m×系数1.2
	153.6㎡
	云阳县青龙街道黄金路

	
	挖掘修复费
	19968.00元

	应遵事项
	1.本证应悬挂在施工现场，以备查验；2.不得擅自改变许可内容；3.施工期间，须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施工围挡，安排专人负责，以保证安全；4.配合设施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工作；5.服从城市管理行政审批部门因城市建设和管理需要所作出的变更或者取消许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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